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

中華民國89年8月17日系務會議通過

中華民國93年9月1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中華民國101年1月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第一條  本系為規劃、評估及審核適當之課程，依本系系務會議規程第六條設課程規劃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

第二條 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一人，系內委員七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六人於每學年上學期期初時由本系專任教師互相推選擔任之；另聘校外專家學者一人、業界代表一人、校友代表一人、學生代表一人擔任之。
第三條 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第四條  本委員會設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委員推選之。召集人亦為本系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。

第五條  本委員會掌理之事項為：

（一）各年級課程之排定，修訂各年級課程。

（二）規劃本系所之課程與學程。

（三）協調及平衡本系所原有課程，整合內容重疊科目，實施共同開課、輪流開課或分學期開課。

（四）執行系務會議或系主任交辦之相關事宜。

第六條  本委員會之各項會議均須有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員出席方可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同意方為決議。

第七條  本準則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，報院核備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